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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洪都小学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南昌市洪都小学创办于 1952 年，有着 65 年悠久的办学

历史，坐落于承载特殊使命的新中国第一座航空城，是中国

第一架战斗机、第一枚海防导弹的诞生之地它原名为“国营

320 厂子弟小学”，2006 年 10 月划归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政

府管理，2014 年秋，洪都小学分校——水榭花都校区正式成

立。从厂办校到公办校，从一所普通的航空企业子弟学校，

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化特色品牌学校，洪都小学实现了华丽的

转身。

二、部门 2023 年主要工作任务

南昌市洪都小学 2023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教育系统

部门决算填报工作；教育经费统计年报工作；固定资产年报

工作；教育系统部门财务报告填报工作；教育系统内部控制

填报工作；财政供养系统填报工作；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等相关财务工作。

三、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编制人数小计 242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0 人,参照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数 0 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242

人,自收自支编制人数 0 人。实有人数小计 254 人,其中：在

职人数小计 254 人,行政在职人数 0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

业单位在职人数 0 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254 人。离休



人数小计 1 人,退休人数小计 259 人,退职人员 0 人,遗属人

数 0 人。在校学生 4974 人,其中：本科生人数 0 人，专科生

人数 0 人。

第二部分 南昌市洪都小学 2023 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一、《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详见附表，若其中某张表为空表或表中数据为 0，则

说明没有相关收支预算安排。）

第三部分 南昌市洪都小学 2023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3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3年南昌市洪都小学单位收入预算总额为5068.11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54.13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3272.1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258.13万元;教育收费资

金收入 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 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国

库集中支付网上结转 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 年南昌市洪都小学支出预算总额为支出预算总额

为 5068.1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54.13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5068.11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2054.13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916.2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3.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2.23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0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万元,资本性支

出 0 万元,对企业补助 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068.11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54.13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5068.1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54.13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0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卫生健康

支出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农林水

支出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住房保

障支出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2916.28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98.0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3.6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49.7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2.2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7.82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对企业补助 0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3 年南昌市洪都小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为财政

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5068.1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54.13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068.11 万元,

其中：教育支出 5068.1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0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5068.11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2054.13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916.2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3.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2.23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减少）0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0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3 年南昌市洪都小学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0 元，没

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3 年青云谱区南昌市洪都小学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

算为 0 元，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3 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0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增

加（减少）0 万元，增长（下降）0%。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127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8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00 万元, 政

府采购服务预算 19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8 日, 部门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实有数 1 辆,执法执勤用车实有数 0 辆。

2023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具体为： 无 。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3 年本单位无绩效项目。



二、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 年南昌市洪都小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0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原因是：

无 。

公务接待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原因是：

无 。

公务用车运行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原因

是： 无 。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增（减）0 万元，主要原因

是： 无 。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3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九）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2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

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

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机关服务：反映为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提

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服务中心的支出。

（四）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五）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



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三、部门涉及的专业名词

（一）机关运行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

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

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

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

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

照费）及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